拾遺金公告

113.3.7
本校111學年度共受理校園拾遺金1,113圓正，招領逾3個月者，將依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處理歸屬臺北市所有拾得物作業要點」解繳市庫，特此公告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公告期限：113年3月7日至113年6月7日。

